
2020 台灣燈會在臺中-主展區	

「新創餐飲市集」招商須知	

 
一、 活動資訊	

活動日期：2020 年 2 月 8 日（六）至 2020 年 2 月 23 日（日）止，共計 16 日。	

設攤地點：2020 台灣燈會在臺中主燈區-后里森林園區，臺中市后里區廣成巷西側

區域。	

營運時間：平日-	14:00~22:00	 ；假日-	10:00~22:00	 	

（如有更動，需配合主辦機關調整）	

市集介紹：2020 年台灣燈會在臺中，將延續永續生態的核心精神，於后里森林主

燈區盛大開幕，規劃打造「森林奇幻境地」，期在一片森海中點亮台

灣，看見「璀璨臺中，曙光再旺」。	

「新創餐飲市集」將圍繞著燈展策展核心，營造歡樂的森林美食特

區，期待您的加入，以臺中獨有的熱情款待前來賞燈用餐的旅人。	

二、 活動辦理	

主辦機關：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	

承辦單位：建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	

三、 招商資訊	

攤位規劃：本餐飲市集分為「美食區」、「奇幻餐車區」，兩種營業型態。	

營業型態：	

l 美食區為一般帳篷攤位，共 300 攤，其規劃如下：	

攤位類別	 數量	 備註	

一般攤位	 150	 	

后里在地攤位	 50	 后里在籍營業人之優先名額	

文創攤位	 20	 由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推薦提供	

原住民攤位	 30	
由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推薦

提供	

伴手禮攤位	 20	 由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推薦提供	

樂活名攤攤位	 20	 由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推薦提供	

企業合作回饋及	

敦親睦鄰攤位	
10	 由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推薦提供	

l 奇幻餐車區為新創造型攤位，共 20 攤，以造型餐車、造型帳篷等形式為

主。	

招商條件：設籍臺中市之風味小吃、特色糕餅、異國美食、各式飲品等餐飲業者

為主（90%）；伴手禮、手作商品等商品業者(10%)視招商單位招募情形

及販售品項與活動適性而定，若不足 10%則全數開放予餐飲業者。	



攤位配置：詳見附件－新創餐飲市集攤位配置圖、各類別攤位配置說明表	

攤位租賃：凡經完成報名程序並確定入選後，將由招商小組依報名受理時序主動

聯繫營業人進行租金洽詢及攤位媒合事宜，經媒合成功且依時限完成

保證金繳納程序後即為報名成功，額滿為止。未符合資格或未入選之

營業人則不另行通知，敬請見諒。	

四、 設備提供	

每攤位提供 3×3 帳篷乙頂、長桌＋桌巾乙組、椅子兩張、攤位牌、電力插

座、照明設備乙式。	

	

五、 報名辦法	

報名資格：凡設籍臺中市之營業人且符合招商條件者有優先進行攤位媒合之權

益。	

報名日程：即日起至 2020 年 1 月 3 日 17:00 止。以電子郵件傳送日期或傳真時間

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。	

報名流程：填妥「2020 台灣燈會在臺中-新創餐飲市集攤位報名表」、「2020 台灣燈

會在臺中-新創餐飲市集營業切結書」後以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擇一繳

交。	

	

l 電子信箱：2020TLFITFD@gmail.com	 ，以收件時間為憑，主旨請註明「新創

餐飲市集攤位報名-ＯＯＯＯＯ（攤位名稱）」	

l 傳真專線：04-23294038	 ，以傳真時間為憑，請註明「新創餐飲市集攤位

報名-ＯＯＯＯＯ（攤位名稱）」	

l 上述報名方式擇一繳件後不另行通知，請逕自致電 04-22289111#31556 洽

黃小姐確認，維護自身權益。	

l 報名文件如有缺漏，經招商小組電話通知限期補齊，逾期恕不受理。	

	

入選公告：於報名截止日後 5 個工作日內(預計於 109 年 1 月 10 日)進行公告。由

招商小組主動通知並進行後續攤位媒合，經確認承租且名單經主辦機

關審核無誤後，即進行租金、保證金繳付及簽約等事宜。入選營業人

如逾期未完成上述事宜，則視為放棄資格，由後補名單依序遞補之。	

六、 費用繳納	

請於繳費截止日 15:00 前將租金及保證金以匯款方式匯至指定帳戶，並註明

「新創餐飲市集租金及保證金-OOOOO（攤位名稱）」，以刷摺登錄時間為準。	

保證金：每攤需繳納保證金壹萬元整，營業期間如無違反營業規範事宜或無待解

決事項，於燈會活動結束後 5 日內無息退還餘額或全額。	

	

帳戶資訊：	

	



l 戶名：建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	

l 帳號：5171717620205	
l 匯款銀行：006 合作金庫	 中港分行	

l 匯款資訊請註明「新創餐飲市集租金及保證金-OOOOO（攤位名稱）	

七、 報名流程圖	

	

八、 營業注意事項	

1. 營業人不得將攤位轉租、出借、頂讓，或以其他變相方式讓權他人使用，若經

查獲屬實即取消承租資格，並沒收繳交之租金及保證金全額，不得有異議。	

2. 營業人於承租期間，營運時間攤位皆應派員駐攤展售，進、撤場及運補皆應於

規定時間內進行，不得無故不參與設攤、遲到或提早撤攤，同時於活動期間維

持攤位整齊清潔及負責用電、用火安全，若活動結束撤場時場地未能依規定恢

復原狀之情形，保證金將全數扣除。	

3. 營業人於非規定之營業期間嚴禁擅自營業，經查獲屬實即取消承租資格並沒收

繳交之租金及保證金全額，不得有異議。。	

4. 營業人每日收攤須自行將商品帶離或上鎖，現場不提供額外儲藏空間，營業相

關資產請自負保管責任，遇損壞及遺失之情形，主辦單位及本單位概不負責。	

5. 如遇颱風或天災等不可抗拒之因素，本單位有權視實際狀況取消或延期活動，

請依最新公告為主。	

6. 活動期間營業人請維護本單位提供之所有硬體設備，如有損壞或遺失須照價賠

償。	

7. 其他營業規定均須依「營業人管理規範」遵守之。	

8. 主辦單位及本單位保有最終審核及調整營業人名單之權利，不得有異議。	

 	



九、 附件	

l 新創餐飲市集攤位配置圖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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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各類別攤位配置說明表 

 


